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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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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1 全國首

創

新北市

立圖書

館總館

開放24

小時服

務

1.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於104年4月起提供24

小時閱覽服務。

2.另開放24小時預約取書系統，提供自動化

預約取書服務，讓讀者使用借閱證30秒內運

作，即可取得讀者指定預約書。

104年4月 新北市立圖書館

電話：(02)22534412轉分

機8622　林小姐

2 全國首

創

鶯歌陶

瓷博物

館常設

展新設

「觸感

體驗

區」

為向多元族群，推廣陶瓷藝術及陶博館建築

特色，於二樓常設展區規劃觸覺體驗區讓民

眾「用手」欣賞陶藝，以手感觸覺幫助視障

朋友體驗陶瓷及陶博館建物的經驗，進而認

識陶瓷的特性與陶博館建物的形貌。

104年4月30

日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電話：(02)86772727轉分

機502　江小姐

3 全國首

創

修訂新

北市都

市更新

權利變

換計畫

提列共

同負擔

項目及

金額基

準表

本次修訂基準表主要考量都市更新後的房屋

建材並非鼓勵貴重奢華，以致於都市更新案

件趨向豪宅化，造成社會觀感不佳，因此將

造價成本原區分為一般級、中高級及高級三

種等級修定為單一等級，不但方便民眾解讀

，更使住戶於更新後真正享擁好宅，符合社

會期待及公共利益。

註：共同負擔是指辦理都市更新的過程，規劃設

計、不動產估價、興建房子、辦理房地登記等所

需付出的各項費用總和。

104年2月1日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電話：（02）29506206轉

分機312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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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國首

創

經發局

代轉營

業登記

文件

1.民眾辦理完成公司（或商業）核准設立或

變更後，須另行檢附營業登記文件至國稅局

辦理營業登記。然而，新北市幅員廣大，來

往奔波於各機關之間既耗費時間，也耗費體

力。

2.經發局自103年4月份起於延長服務時段（

上午08:00~08:30；中午12:00~13:30；下午

17:00~18:00）代收營業登記案件後，民眾

對此項服務高達97%的滿意度。據此，為提

供更便民之服務及提升服務品質，自104年1

月1日起施行「全面代轉營業登記服務」，

將為新北市企業帶來更便捷的登記服務。

3.經發局核准公司（或商業）設立或變更登

記後，將主動提供核准公文影本及變更（設

立）登記表影本（或商業抄本），併同營業

登記其他文件，由經發局代轉國稅局辦理營

業登記，同時備齊兩份文件一次送件即可辦

理兩項登記業務，不用多次往返奔波各機

關。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電話：本市境內1999、

(02)29603456轉分機5298

賴小姐

5 全國首

創

減免中

低收及

低收入

戶天然

氣每月

基本費

60元

1.經發局協調本市轄內7家天然氣事業(欣桃

天然氣、欣泰石油氣、新海瓦斯、欣欣天然

氣、欣湖天然氣、欣芝實業、欣隆天然氣股

份有限公司)同意於104年及105年補助中低

收入戶及低收入戶每月基本費60元，申請人

須攜帶證明文件及租賃契約或房屋權狀至該

區天然氣事業申請。

2.本補助方案需每年度重新申請。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電話：本市境內1999、

(02)29603456轉分機5336

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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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國首

創

供應本

市34家

公共托

育中心

每週一

次有機

蔬菜

提供本市公共托育中心幼兒每週一次有機蔬

菜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電話：本市境內1999、

(02)29603456轉分機2970

游先生

7 便民

服務

地政事

務所新

增跨所

登記服

務項目

1.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目前已提供跨所登記服

務項目包含：簡易登記案件、抵押權設定登

記、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預告登記、塗銷

預告登記、拍賣登記、抵押權移轉登記、共

有物分割登記、繼承登記、信託相關登記、

因繼承衍生之「抵繳稅款登記」、「遺產管

理人登記」、「遺囑執行人登記」、「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撤銷登記」、贈與

登記(包括遺贈、夫妻贈與)、交換登記、書

狀補給登記及買賣登記等30項。

2.為提供民眾更便捷的服務，除囑託登記、

逕為登記、更正登記、涉及測量之登記及地

籍清理相關登記外，其餘登記類型皆開放跨

所申辦，民眾申辦登記案件將更加便利，節

省洽公往返時間，大幅提昇跨所登記服務效

益。

104年3月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電話： 本市境內1999、

(02)29603456轉分機3460

林小姐

8 便民服

務

土地增

值稅網

路申報

收件完

稅全市

通

1.為配合地政事務所跨所登記業務之開辦，

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亦擴大服務範圍，104

年起開辦跨所收件及完稅業務。

2.為解決跨區收件查驗申報文件技術問題，

規劃將網路申報案件核定後資料，先行掃描

並上傳至稅務平台，而派駐地政事務所服務

櫃檯人員辦理收件完稅作業時，可直接至稅

務平台查驗該收件編號之掃描資料取代紙本

核對作業，解決跨區收件無原核定資料可供

核對之問題，減少民眾花費奔波於機關間之

時間，提供納稅人更優質便利的服務。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電話：(02)89528175

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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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便民

服務

計程車

駕駛人

執業登

記測驗

區域成

立「新

北區」

1.實施前本市係與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合併辦理測驗及講習，受測人需先至國家考

場(臺北市)考試，經筆試通過後，再依受理

報名單位參加講習。

2.成立「新北區」後，本市受測駕駛不需至

臺北市考試，測驗及講習均依公告排定日期

在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參加。

104年1月1日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電話：(02)22255999轉分

機4532　　(服務櫃檯)

10 便民服

務

戶政事

務所

「證」

「健」

合一，

補發身

分證隨

同補辦

健保卡

雙效服

務

1.考量民眾遺失身分證，多數健保卡也一併

遺失，必須往返奔波戶政事務所及健保署申

辦補發；爰汐止戶政事務所首創「證」

「健」合一貼心服務，當民眾補辦身分證時

，戶政事務所可主動代辦健保卡及代收規費

，讓民眾一次辦妥雙卡補發，節省時間及交

通成本，成效廣受好評。

2.自104年1月1日起擴大本項服務至本市各

戶政事務所，以嘉惠更多市民。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電話：本市境內1999、

(02)29603456轉分機8016

許先生

11 法令

宣導
(全國)

修正職

業安全

衛生法

部分條

文

職業安全衛生法業於103年7月3日公告並以

二階段方式施行，其中職業安全衛生法第7-

9、11、13-15、31條條文及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2、10條自104年1月1日施行，其內容包

括建構機械、設備、器具驗證、化學品登錄

及分級管理制度、兼顧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

之母性健康保護措施，及增列高風險事業之

定期製程安全評估等監督機制。期藉由源頭

管理及風險分級管理機制，提升我國安全健

康勞動力。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電話：(02)22600050轉分

機306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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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令

宣導
(本市)

修訂建

築物室

內裝修

管理辦

法相關

書表
（新增用

電設備、

天然氣管

線變更證

明文件欄

位）

1.考量相關設備變更對建築物室內安全有所

影響，新增應檢附證明文件如：

(1)用電設備檢驗合格證明。

(2)天然氣管線檢驗合格證明。

2.如未變更時可經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

員（開業建築師）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營

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室

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於申請書備註欄敘明，

免檢附用電設備及天然氣管線檢驗合格證

明。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電話：本市境內1999、

(02)29603456轉分機5851
(服務櫃檯)

13 法令

宣導

(本市)

訂定新

北市政

府辦理

拆除執

照申請

及管理

作業要

點

1.針對民眾時常反映建築物辦理部分拆除，

恐影響鄰房結構安全疑慮，以及拆除執照領

得後並無限制有效期限加以規範等不合理情

形，造成民怨與陳情事件。

2.未來申請拆除執照時，應檢附經建築師或

專業工業技師簽證之結構安全證明及補強文

件，並限制於執照核發後2年內拆除完成等

相關配套規定，以提昇建築物公共安全，確

保民眾權益。

3.本要點實施後，對於建築物辦理拆除執照

申請作業、執照有效期限、維護建築物公共

安全及核發執照後續管理等事項將有明確規

範並可有效管控。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電話：本市境內1999、

(02)29603456 轉分機

5834

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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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令

宣導
(全國)

身心障

礙免徵

使用牌

照稅新

規定

1.無駕駛執照之身障者，車輛限其本人、配

偶(可不同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

有，每ㄧ身障者以1輛為限。

2.車輛汽缸總排氣量超過2,400立方公分(即

CC)、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馬達最大馬力超

過262英制馬力(HP)或265.9公制馬力(PS)之

車輛限額免稅，超過部分，須補徵差額稅

款。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電話：(02)89528629

尚小姐

15 關懷活

動

結合

「後備

組織」

辦理關

懷老人

及弱勢

族群公

益活動

1.後備團體多年深耕社區，每年均固定辦理

多場講習、營區觀摩、政令宣導等活動，並

向本局(府)申請補助，為使有限經費能嘉惠

更多市民，已修訂「新北市政府民政局補助

後備、眷村及兵役團體辦理公益活動作業要

點」，未來針對辦理老人及弱勢族群公益活

動之團體，將予優先補助。

2.為強化市府在地就養照顧老人政策，規劃

由後備組織分區針對獨居單身榮民，每月定

期辦理電話關懷、訪視工作；並於重大節慶

結合後備民力組織辦理關懷老人活動，鼓勵

單身獨居榮民走入人群感受社會溫暖，表達

市府關懷之意。

104年1月1日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電話：本市境內1999、

(02)29603456轉分機7949

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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